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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环发〔2011〕100号

关于印发《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（2011-2015年）》的通知

上海市、江苏省、安徽省、江西省、河南省、湖北省、湖南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，科技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监察部、国土

资源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农业部、林业局、海洋局、南水北调办、国家开发银行：

　　《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（2011-2015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已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。经国务院批准，现

将《规划》印发给你们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充分认识《规划》实施的重要性。长江中下游流域是我国人口密度最高、经济活动强度最大、环境压力最严重的流域之一，

流域水环境问题日渐突出，饮用水水源和水生态安全面临考验。《规划》的实施，对于推动流域内各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、实现

又好又快发展，改善流域环境质量，提升流域生态安全水平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。

　　二、切实推动《规划》的组织实施。上海市、江苏省、安徽省、江西省、河南省、湖北省、湖南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（以下简

称“八省区市”）人民政府是《规划》实施的责任主体，要加强对《规划》实施的组织和领导。要将《规划》确定的目标、任务和治

理项目分解落实到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及相关企业和单位，并加强目标责任考核。要制定《规划》年度实施方案，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

发展的年度计划统筹实施，落实政策措施和资金投入。要根据本省区市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，在《规划》确定的骨干工程项目外，

筛选一般工程项目，建立和完善水污染防治项目库。要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，多方筹集规划项目建设资金。《规划》实施所需资金以

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主，中央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适当支持。八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加大本级财政投入，多渠道筹集资金，保障规划项

目建设。鼓励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通过直接、间接融资方式，拓宽《规划》实施融资渠道，吸引社会资金参与规划项目

建设。规划项目建设中要进一步科学论证，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投资；要加强对项目建设和运营的监督管理，确保项目保质、保量、

如期完成并正常运营、充分发挥环境效益。

　　三、加强对《规划》实施的指导和监督。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结合各自职能分工，加强对《规划》实施的指导和支持。根据国务院

常务会议的要求，环境保护部将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，参照《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实施情况考核暂行办法》，对八省区市的

《规划》实施情况进行年度考核；2013年，将对《规划》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评估与考核，并结合各省区市的水污染防治项目库，对规

划骨干工程项目进行适当调整；2016年将对《规划》实施情况进行终期考核。考核结果报经国务院同意后将向社会公布。

　　附件：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（2011-2015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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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二○一一年九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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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务院办公厅，上海市、江苏省、安徽省、江西省、河南省、湖北省、湖南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（局）、发展改革

委、财政厅（局）、住房城乡建设厅（局）、水利厅（局）、水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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